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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形穎股份有限公司釋憲聲請書 

    為最高行政法院民國（下同）99  年度裁字第 983  號

裁定（附件一），上訴駁回。維持 98年 12月 31日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更一字第 129 號依最高行政法院 87 年 7

月份第 1次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之判決，明顯牴觸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 條、憲法第 15 條、憲法第 19 條

及憲法第 23條，致聲請人財產及賦稅上之權利遭受侵害，謹

向鈞院聲請解釋憲法。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按鈞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明

文：「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

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

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

解釋憲法。」本案聲請人業已依法完成所有訴訟程序無

法救濟。遂依法聲請解釋憲法，期解除稽徵機關之不法。 

貳、本件事實經過 

        聲請人與案外人俊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俊貿

公司）及傲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傲朵公司）分別

簽訂合作經營契約，就服飾買賣市場共同分工以為經

營。雙方約定准許俊貿公司銷售聲請人之商品，並允諾

保障俊貿公司銷貨毛利每月 1百萬元，聲請人與俊貿公

司之進銷貨則採月結方式辦理，故聲請人每月即以俊貿

公司當月銷售額扣除 1百萬元毛利後之餘額開立統一發

票與俊貿公司以作為該公司之進貨憑證，約定銷售貨物

所得之貨款，係由俊貿公司自行收款並保管，茲分別就

雙方契約之權利義務關係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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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傲朵公司、聲請人及俊貿公司之進銷貨流程 

        （一）傲朵公司將其商品銷售予聲請人。 

        （二）聲請人將傲朵公司及其本身之商品銷售於俊

貿公司。 

        （三）俊貿公司將傲朵公司及聲請人之商品銷售於

消費者。 

    二、傲朵公司、聲請人及俊貿公司之進銷貨價格 

        （一）傲朵公司依俊貿公司銷售金額扣除聲請人依

合約應得之勞務報酬後，即據此餘額開立銷

貨發票於聲請人。 

        （二）聲請人依俊貿公司銷售金額扣除俊貿公司依

合約應得之勞務報酬後，即據此餘額開立銷

貨發票於俊貿公司。 

聲請人事實上存在之要件事實如下圖所示： 

 

 

 

 

 

 

 

 

 

 

 

 

傲朵公司銷貨發票  

=傲朵公司自身銷售額－支付

予被原告的抽成  

=（27,627,015-11,800,000） 

=15,827,015 元 

聲請人銷貨發票  

=聲請人自身銷售額＋傲朵公

司自身銷售額－支付予俊貿公

司的抽成  

=（71,410,792+27,627,015-

32,380,952）  

=66,656,8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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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料，同一交易事實卻被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以

下稱原處分機關）以合作契約內容部分條文即率斷認定

聲請人與俊貿公司雙方為租賃關係，而認定聲請人有漏

稅違章情事，對於可合理證明聲請人與俊貿公司雙方為

進銷關係之重要事證「銷售予消費者之商品價款均由俊

貿公司自行收款」乙事，卻棄之不論。茲就原處分機關

逕為認定之法律關係及違章課與情形分述如下： 

    一、傲朵公司、聲請人及俊貿公司之租賃流程 

        （一）傲朵公司向聲請人承租房屋 

        （二）聲請人向俊貿公司承租房屋 

    二、傲朵公司、聲請人及俊貿公司之租賃價格 

        （一）傲朵公司向聲請人承租價格即傲朵公司應給

付予聲請人之勞務報酬 

傲朵公司：自身銷售

額 =27,627,015 元 

聲請人：自身銷售

額 =71,410,792 元 

 

俊貿公司銷貨發票 

=聲請人自身銷售額＋傲

朵公司自身銷售額=

（71,410,792+27,627,0

15）  

=99,037,807 元 

消費者 

消費者 

 

俊貿公司 

供貨商

消費者 

 

銷貨發票

假設為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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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聲請人向俊貿公司之承租價格即聲請人應給

付予俊貿公司之勞務報酬 

        承上，原處分機關透過租賃關係之擬制，將聲請人

之合法商業交易質變為不法租稅規避行為，並據此認定

聲請人核有下列違規事項： 

    一、稅捐稽徵法第 44條：聲請人未開立統一發票給消費

者；及聲請人未向俊貿公司取具統一發票。 

    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第 51條：

聲請人漏開立統一發票給消費者；及聲請人漏開立

統一發票給傲朵公司。 

    原處分機關擬制為存在之要件事實如下圖所示： 

 

 

 

 

 

 

 

 

 

 

 

 

 

        原處分機關基於上述之法律關係進而認定聲請人

以下之違法： 

傲朵公司 聲請人 

 

消費者 

消費者 

 

俊貿公司 

供貨商

消費者 

 

銷貨發票

假設為 X 

 

租金發票 11,800,000元 租金發票 32,380,952元 

消費者 

消費者 

 

銷貨發票 

27,627,015元 

銷貨發票 

71,410,7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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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於 87年 7月至 90年 4月間銷售貨物及勞務（分租

予傲朵公司）金額計 44,180,592元（不含稅），短

漏開統一發票並漏報銷售額，短漏營業稅計

2,209,048 元，除補徵所漏稅額外，並按所漏稅額

處 5倍之罰鍰計 11,045,200元； 

    二、同期間銷售貨物金額計 62,799,041元（不含稅），

應開立發票與消費者，卻開立給俊貿公司，係未依

法給與他人憑證，處 5％罰鍰計 3,139,952元； 

    三、同期間給付租金與俊貿公司金額計 31,428,571 元，

未依法取得憑證，處 5％罰鍰計 1,571,428 元；合

計處罰 15,756,580 元。 

        聲請人不服，經依法提起復查，經原處分機關 94年

12月 16日財北國稅法字第 0940223180 號復查決定書，

漏稅罰部分改按所漏稅額處 3 倍之罰鍰計 6,627,100

元，其餘均維持。聲請人向財政部提起訴願，遭駁回，

爰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以求救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1895 號判決：訴願決定暨原處分關於補

徵營業稅超過新臺幣 1,619,048元部分及按所漏稅額處

3 倍罰緩 6,627,100 元均撤銷。原處分機關不服，提起

上訴，嗣經最高行政法院 98年度判字第 1172 號判決發

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審並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

於罰鍰於新臺幣 4,857,100元範圍內暨該訴訟費用均廢

棄。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更一字第 129 號

駁回，聲請人不服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99年度

裁字第 983號裁定駁回 

參、本案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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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庫應徵之營業稅總體而論並未短漏的情況下，因

開立發票流程與原處分機關之認定不同，即命聲請人補

繳稅款並處以 3倍之漏稅罰，是否違反加值型及非加值

型營業稅法第 51 條、憲法第 15 條、憲法第 19 條及憲

法第 23條？ 

肆、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名稱及內容 

        按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理由如下： 

    一、因而我國現行加值型營業稅係就各個銷售階段之加

值額分別予以課稅之多階段銷售稅，各銷售階段之

營業人皆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該非交易對象之

人是否已按其開立發票之金額報繳營業稅額並不

影響營業人補繳營業稅之義務（本院 87 年 7 月份

第 1次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參照）。 

    二、被上訴人（即本案聲請人）漏開發票銷售額加上虛

報進貨之銷售額為 32,380,952 元，為被上訴人違

章漏報之銷售額，其應補稅額為 1,619,048 元，即

認被上訴人上述違章行為導致 1,619,048元之漏稅

結果。 

    三、至原判決所認定俊貿公司並無銷售行為而虛開發票

予消費者銷售額合計 99,037,807 元（即被上訴人

之銷售額 71,410,792 元及傲朵公司之銷售額

27,627,015 元），取得被上訴人對其無銷售行為而

虛開之發票銷售額 66,656,855 元，其差額為

32,3870,952 元，稅額為 1,619,048 元，此部分俊

貿公司有無繳納營業稅額，並不影響被上訴人上開

有無漏稅結果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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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何況俊貿公司並非消費者之直接銷售貨物人，其非

該部分消費者所實質負擔營業稅之名義上納稅義

務人無繳納此營業稅之義務，並不因其事實上繳納

該部分營業稅，而得認國家營業稅總體並無短漏。 

伍、對於本案所持法律見解： 

    一、不論依「買賣關係」或「租賃關係」，均不會導致國

家整體稅收短少的情況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參照

87年 7月份第 1次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後段，而

認聲請人有漏稅並判決聲請人補繳稅款並處以 3倍

之漏稅罰，違背憲法第 19 條之租稅法律主義及營

業稅法第 51條規定。 

        （一）本案不論依「買賣關係」或「租賃關係」，國

家應徵之稅收均不會因此短少，謹說明如

后： 

              1.本案為買賣法律關係前提下，聲請人已實

際申報繳納之營業稅額： 

                A.銷項稅額 

                  ＝聲請人開立給俊貿公司之發票銷售

額×5％ 

                  ＝66,656,855 元×5％ 

                  ＝3,332,843元 

                B.進項稅額 

                  ＝聲請人取自傲朵公司開立之銷貨發

票金額×5％＋聲請人取自供貨商開立

之進貨發票金額×5％ 

                  ＝15,827,015 元×5％＋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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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351 元＋X×5％ 

                C.應納稅額 

                  ＝銷項稅額－進項稅額 

                  ＝3,332,843元－（791,351元＋X×5％） 

                  ＝2,541,492元－X×5％ 

              2.本件為租賃法律關係前提下，聲請人依法

應申報繳納之營業稅額： 

                A.銷項稅額 

                  ＝聲請人開立給消費者之發票銷售額×

5％＋聲請人開立給傲朵公司租金發票

銷售額×5％ 

                  ＝71,410,792元×5％＋11,800,000元×

5％ 

                  ＝4,160,540元 

                B.進項稅額 

                  ＝聲請人取自傲朵公司開立之進貨發

票金額×5％＋聲請人取自供貨商開立

之進貨發票金額×5％ 

                  ＝32,380,952 元×5％＋X×5％ 

                  ＝1,619,048元＋X×5％ 

                C.應納稅額 

                  ＝銷項稅額－進項稅額 

                  ＝4,160,540元－（1,619,048 元＋X×5

％） 

                  ＝2,541,492元－X×5％ 

              3.國家稅收短漏金額（聲請人依法應申報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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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之營業稅額－聲請人已實際申報繳納

之營業稅額）＝（2,541,492 元－X5％）

－（2,541,492 元－X×5％）＝0，亦即聲

請人實際申報繳納之稅額並未造成國家

稅收短少，其理至明。 

        （二）按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納稅義務人

是依「所漏稅額」，始應加以處罰，即義務人

有實質「短漏稅額」為處罰要件，如鈞院釋

字第 337號（附件二）解釋明示︰「違反稅

法之處罰，有因逃漏稅捐而予處罰者，亦有

因違反稅法上之作為或不作為義務而予處

罰者，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

「納稅義務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

款外，按所漏稅額處五倍至二十倍罰鍰，並

得停止其營業。」依其意旨，乃係就漏稅行

為所為處罰規定……」。本案國家實質已課

足應徵之營業稅，聲請人亦無實質逃漏稅，

亦即沒有致國庫損失一分一毫。今原處分機

關及 87 年 7 月份第 1 次庭長評事聯席會議

決議後段透過租賃關係之擬制及解釋營業

稅上為勾稽進而虛擬之漏稅額，不僅侵害營

業稅之課稅客體，更擴增人民於營業稅法所

未規定之納稅義務，實違背憲法第 19 條租

稅法律主義及營業稅法第 51條之規定。 

        （三）再按，不管聲請人是義務納稅人或實質納稅

人，沒有影響營業稅之加值及徵收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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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致國庫損失是事實，其「漏稅」自始不

存在。故最高行政法院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所

為之決議，不僅須符合租稅法律之形式要

件，更應符合「租稅之經濟意義及實質課稅

之公平原則」，聲請人以百貨公司採專櫃銷

售之方式開立統一發票，其加值部分已全數

繳納國庫，並未導致國家稅收減少，故國家

已實質課足應課之營業稅，實質課稅之賦稅

功能已獲伸張，再者，聲請人與俊貿公司之

開立發票亦如專櫃銷售之方式，已具勾稽作

用，稽徵實務上亦無產生逃漏營業稅額之

虞，故租稅制度沒有被受破壞，然作為上卻

對聲請人補稅再課予漏稅罰，實有不當得利

之嫌。於現今的民主法治時代，最高行政法

院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所為之決議後段實與

社會公義有所違背。 

    二、原處分機關先認定聲請人屬「租賃關係」，最高行政

法院判決復參照 87 年 7 月份第 1 次庭長評事聯席

會議決議後段，認為各銷售階段之營業人皆為營業

稅之納稅義務人，該非交易對象之人是否已按其開

立發票之金額報繳營業稅額並不影響營業人補繳

營業稅之義務，認定聲請人有漏稅，在此一基礎下

對聲請人之同一行為分別處以漏稅罰，其罰鍰總金

額更達虛擬漏稅額數倍之多，87年 7月份第 1次庭

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後段意旨實已嚴重侵害人民

財產權，有違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之意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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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23條之比例原則。 

        （一）按國家之課稅權建立在國家會對人民提供非

國家不得、不能或不願提供之服務的假定

上。又因稅捐乃法定之債，與國家所提供之

服務並無直接之對價關係，故必須以人民負

擔稅捐之經濟上的給付能力為標準，決定其

應納稅額，此即量能課稅原則。而稅捐法上

之量能課稅原則有雙重意義，一為容許國家

按人民負擔稅捐之能力依法課徵稅捐，一為

禁止國家超出人民負擔稅捐之能力課徵稅

捐。又量能課稅實乃實質課稅之精神或目標

所在，因此量能課稅原則與實質課稅原則有

適用上的替代性。 

        （二）又表彰一個人之負擔稅捐能力之指標（即稅

捐客體）主要有三，即所得、財產、（所得及

財產）之支用。其中，支用之所以成為負稅

能力表彰之理由乃消費者具有負稅能力得

經由錢財支出而露白的事實，在此認識下，

稅法可利用規定，預示支出者應預留一部份

金錢繳納支出稅。不過，爾後因稽徵技術之

需要，將其納稅義務人規定為支出者之相對

人的結果，支出稅因而亦被稱為銷售稅或營

業稅，或稱為間接稅，但此種以支出作為其

負稅能力之歸屬的論斷本質並未有絲毫改

變（附件三）。故鈞院大法官黃茂榮於司法院

釋字第 660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表示（附件



12 
 

四），以一般營業人之當階段的加值為其營

業稅的課徵範圍，係加值型營業稅之建制的

基礎原則。任何營業稅法的規定皆不得背離

該原則，一有背離，即屬違背實質課稅原則。 

        （三）再者，此種因分離稅捐客體之歸屬（納稅義

務人）與稅捐主體之設計，於我國法制上除

營業稅法外，尚有因信託法律關係所致相關

稅賦繳納規定，即以相關稅捐客體之形式歸

屬為基礎，規定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或代繳

義務人，例如房屋稅（房屋稅條例第 4條第

5項參照）、土地增值稅（土地稅法第 5條之

2參照），亦使納稅義務人居於代收代付之角

色為國家收取並繳納該項自稅法本意課徵

之稅捐負擔主體。考量該分離設計原因乃稅

捐稽徵具有大量行政之特徵，在行政資源有

限情況又須兼顧平等課稅之目的，不得不為

之便宜措施，然該稅捐稽徵經濟原則尚不得

與憲法比例原則及保障人民財產有違，至少

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

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四）惟 87年 7月第 1次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

認為「我國現行加值型營業稅係就各個銷售

階段之加值額分別予以課稅之多階段銷售

額，各階段銷售之營業人皆為營業稅之納稅

義務人。故該非交易對象之人是否已按其開

立發票之金額補繳營業稅額，並不影響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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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人補繳營業稅之義務。」云云實與前述

營業稅設計法理相違背，蓋營業稅之課徵不

論其為總額型或加值型，其最終負擔稅負之

租稅主體當為消費者（支出者），而非營業

人；又所稱加值型之用意，在於避免總額型

營業稅法之重複課稅及稅上加稅之缺失，使

消費者之負擔稅負範圍不逾越業者就該產

品所生加值範圍；然為稽徵便利，故例外以

非租稅負擔主體（消費者）為納稅義務人，

而要求營業人分別就各加值階段代替國家

先向後手收取爾後繳納於國庫，此由營業人

可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設計

益證，蓋營業人若真如決議所稱為租稅主

體，則營業人為何得享有以「進項」稅額扣

抵「銷項」稅額權利，而毋須繳納任何加值

之營業稅？ 

        （五）又查我國營業稅改制原因，乃多階段營業總

額課徵稅制有重複課稅與稅上加稅之重大

缺失，當貨物與勞務經過的交易次數愈多，

此種不合理的情形就越嚴重，基於避免干擾

企業資源分配方式（簡化稅率結構）、加速國

內資本形成（避免對資本財課稅）、便利國際

貿易推廣（簡化外銷退稅手續）及增加進銷

項勾稽功能（以進銷項差額為稅基）之利益，

惟該消費稅重在對「消費者」消費行為課稅，

故該課稅方式應以盡量不影響「業者」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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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活動為之（立法院公報，附件五），故台灣

之營業稅稅制自民國 74 年 11 月 15 日起自

總額型營業稅改為加值型營業稅，惟不論總

額型或加值型營業稅，其稅捐客體之稅捐主

體乃最終消費者，而非營業人（納稅義務人）

當無疑義（立法院公報，附件六）。故立法者

之營業稅改制本意，亦未脫逸前述學者所稱

營業稅法理範圍之外，考量其改革目的係為

避免一個無效率的租稅環境拖累了當時經

濟轉型及產業升級的需要，並無以增加稅收

為目的，而有同時以營業人及消費者以為租

稅負擔主體之意思。 

        （六）承上可知，補稅及處以漏稅罰之構成要件，

應當以國家稅收確有短少為斷，而非就個別

營業人是否短漏為斷，故 87 年庭長決議所

稱非交易對象之人是否已按其開立發票之

金額報繳營業稅額，並不影響本件營業人補

繳營業稅云云，當與營業稅法法理之不相符

合，蓋該決議見解顯已混淆稽徵技術與實質

課稅之差別；再者，亦不得以稅捐稽徵便利

性而逕對營業人課以加值範圍之外之稅負，

此與立法者認為租稅環境係為服務經濟產

業之本意並不相符。故被上訴人及原審判決

執意以該稽徵技術導領經濟之結果，不僅對

營業稅法理及立法者意志造成破敗，並已逾

越憲法之比例原則及侵害人民財產權，該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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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稽徵技術（手段）之損害與該營業稅制欲

達成之經濟利益（使業者寧願縮小或退出台

灣市場，並造成人民失業之苦）是否相符實

有疑問（附件七），此等警訊值得稽徵機關及

司法審查者深思，而非僅以租稅規劃錯誤云

云輕描淡寫而埋下國家競爭力流失的種子

（附件八）。 

    三、本件系爭法律關係不論「買賣關係」或「租賃關係」，

法律事實本質上都是唯一且同一，縱該民法上之合

法買賣行為因被上訴人擬制為「租賃」行為而質變

為不法租稅規避行為，但仍不得於漏稅罰外又併課

以行為罰，否則即與「一行為不二罰」禁止原則有

違。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復參照 87 年 7 月份第 1 次

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後段，將同一行為割裂成數

行為，分處行為罰及漏稅罰。上開決議內容實有違

憲法第 23條所揭諸之比例原則。 

        （一）納稅義務人「違反作為義務而被處行為罰，

僅須其有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即應受處罰；

而逃漏稅捐之被處漏稅罰者，則須具有處罰

法定要件之漏稅事實方得為之。二者處罰目

的及處罰要件雖不相同，惟其行為如同時符

合行為罰及漏稅罰之處罰要件時，除處罰之

性質與種類不同，必須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

或手段，以達行政目的所必要者外，不得重

複處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

是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同時構成漏稅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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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部或係漏稅行為之方法而處罰種類相

同者，如從其一重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

時，即不得再就其他行為併予處罰，始符憲

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為司法院釋字第

503 號解釋（附件九）意旨所闡述，並確立

民主法治國家基本原則之一行為不二罰，在

行政罰領域亦有其適用。 

        （二）「按『一行為不二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

基本原則，此係避免因法律規定之錯綜複

雜，致人民之同一行為，遭受數個不同法律

之處罰，而承受過度不利之後果。查建築法

第 91條第 1項第 1款及商業登記法第 33條

第 1項規定，係以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或經營

其登記範圍以外之業務行為為處罰條件。亦

即單純不申辦之不作為尚未該當於構成要

件，而須俟其有變更使用之作為時，始得加

以處罰。本件行為人並未改變建築物結構，

僅有一未經許可擅將系爭建物變更營業而

使用之行為（如僅擺放電子遊戲機），而同時

符合建築法第 9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商業登

記法第 33 條第 1 項之處罰規定，應擇一從

重處斷。」為最高行政法院 94年 6月份庭長

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要旨（附件十）所闡述。 

        （三）「營業人觸犯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

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51條各款，同時違反稅

捐稽徵法第 44條規定者，依本部 85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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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台財稅字第 851903313 號函規定，應擇

一從重處罰。所稱擇一從重處罰，應依行政

罰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就具體個案，按營

業稅法第 51條所定就漏稅額處最高 10倍之

罰鍰金額與按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所定經查

明認定總額處 5％之罰鍰金額比較，擇定從

重處罰之法據，再依該法據及相關規定予以

處罰。」為財政部 97年 6月 30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30660號函釋（附件十一，下稱 97

年函釋）所闡述。 

        （四）「二、有關行政罰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前

經法務部 96 年 11 月 21 日法律字第

0960037390號函釋示，係一行為違反數個行

政法上義務規定，而各該規定均處罰鍰時，

僅得從重裁處一個罰鍰之法律效果規定，其

重點在於是否為「一行為」，而非以各個法規

規範目的是否相同為據……縱該二規定之

處罰要件及處罰目的均有不同，惟既係一行

為而同時構成二項處罰規定，依本法第 24條

第 1項之規定，應擇一從重處斷，亦即僅能

依據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該行政法規裁處之，

尚不得以處罰要件及處罰目的之不同而予

併罰。三、本案移用他車牌照行為分別依使

用牌照稅法第 31 條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5 款裁處之情形，如經

審認係屬同一違章行為違反二個行政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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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使用牌照稅法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涉及裁罰競合作業原則」規定辦理。至以

繳銷牌照車輛行駛公共道路之違章行為，依

使用牌照稅法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裁處，尚

無疑義；惟其是否亦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裁處，而有

同一違章行為違反二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

之裁罰競合情形，允宜洽主管機關釐清是否

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之適用後，再依前揭作業原則規定

辦理。」為財政部 98年 9月 11日台財稅字

第 09804083570號函釋（附件十二）所闡述。 

        （五）承上可知，納稅義務人一行為同時違反「營

業稅法」及「稅捐稽徵法」時，依司法院釋

字第 640號解釋、司法實務及行政函釋意旨

可知，應擇一從重處罰，尚不得併罰。又依

財政部 97 年函釋內文可知，若行為人同時

觸犯營業稅法第 51 條各款及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定者，應就營業稅法第 51 條所定就

漏稅額處最高 10 倍之罰鍰金額與按稅捐稽

徵法第 44 條所定查定總額處 5％之罰鍰金

額比較，而擇定從重處罰依據。 

        （六）查上訴人系爭交易行為經被上訴人認定同時

觸犯營業稅法第 51 條及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並由被上訴人分別課以漏稅罰及行為

罰，然有疑者，被上訴人所稱「上訴人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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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開立銷貨發票卻未開立」之行為與

「上訴人應取具給付俊貿公司租金卻未取

具」之行為是否為同一行為？按行政罰上之

行為數究竟如何計算，於學說上迭有爭論

（附件十三），學理上有從行為數之觀點認

定一行為包括自然意義之一行為及法律意

義之一行為；有從「內在意見決定」「對外表

露行為」「法規範評價」作為一行為之判斷；

亦有認為可以透過「時間」「空間」與「立法

目的」之擬制，依立法目的及發規範之態樣

判斷義務之個數。惟從前述司法院釋字第

503號及財政部 97年函釋意旨可知，行為數

尚不得以處罰要件及處罰目的之不同而分

別認定。 

                  查本件之漏稅事由乃因原處分機關將

系爭經濟過程透過擬制方式認定其課稅事

實，並以茲替代聲請人原有之私法交易面

貌，即被上訴人將上訴人與俊貿公司真意係

以移轉貨物所有權之「買賣」法律關係（詳

參契約書條款第 3條、第 5條第 6款、第 12

款等，附件十四），擬制為聲請人並無移轉所

有權之「租賃」法律關係。再者，原處分機

關並進一步以該擬制存在之事實認定上訴

人之同一行為為非同一行為，而同時處以聲

請人行為罰及漏稅罰。然，此種擬制存在之

事實是否即得替代私法合約雙方依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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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義務之經濟實質，在我國係採租稅法定

主義立法之下，誠屬可疑，遑論進步據此將

同一交易事實區分為二行為而併與處罰。 

        （七）揆諸前述說明可知，「聲請人應向消費者開立

銷貨發票卻未開立之行為」及「聲請人應取

具給付俊貿公司租金卻未取具」之二行為實

乃原處分機關擬制存在之課稅事實所致，其

事實上存在之私法事實所致行為不僅唯一

且同一，即聲請人依私法合約履行其應支付

予俊貿公司提供勞務之報酬，換言之，不論

自自然意義之一行為或法律意義之一行為

以觀，聲請人之交易進展過程實際只有一

個，故原處分機關以擬制存在之課稅事實將

前述私法僅為提供勞務報酬之單一行為切

割為二，並據此對「聲請人應向消費者開立

銷貨發票卻未開立」之行為處以漏稅罰，對

「聲請人應取具給付俊貿公司租金卻未取

具」處以行為罰，顯已逾越比例原則。 

                  聲請人上開營業稅案，不服最高行政法

院僅憑 87 年 7 月份第 1 次庭長評事聯席會

議決議，認為各銷售階段之營業人皆為營業

稅之納稅義務人，該非交易對象之人是否已

按其開立發票之金額報繳營業稅額並不影

響營業人補繳營業稅之義務，創造「虛擬」

漏稅額，在此一基礎下對聲請人補稅及對同

一行為分別處以行為罰及漏稅罰，造成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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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不利益，雖循全部救濟程序皆未獲平

反，聲請人依法提起本件聲請釋憲，若蒙鈞

院宣告上揭 87 年 7 月份第 1 次庭長評事聯

席會議決議違憲，依行政訴訟法第 273條第

2 項規定，聲請人可據以向所轄行政法院提

起再審之訴，以正法綱。 

陸、關係文件之名稱與件數，均為影本各一份 

    附件一：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裁字第 983 號裁定暨 98

年度判字第 1172號判決。 

    附件二：司法院釋字第 337號解釋。 

    附件三：黃茂榮，稅法總論，實質課稅原則，頁 371－

375。 

    附件四：司法院釋字第 660號解釋。 

    附件五：立法院公報第 74卷第 81期節錄。 

    附件六：立法院公報第 74卷第 83期節錄。 

    附件七：聯合報新聞稿。 

    附件八：財政部新聞稿。 

    附件九：司法院釋字第 503號解釋。 

    附件十：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 6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決議。 

    附件十一：財政部 97 年 6 月 30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30660號函釋。 

    附件十二：財政部 98 年 9 月 11 日台財稅字第

09804083570號函釋。 

    附件十三：黃默夫，基礎行政法 25講，頁 551。 

    附件十四：聲請人與俊貿簽訂之合作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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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  狀 

司法院  公鑒 

                  聲  請  人  台灣形穎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涂文真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1 月 1 4 日 

 

（附件一） 

最高行政法院裁定                 99年度裁字第 983號 

上  訴  人  台灣形穎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涂文真 

訴訟代理人  楊建華 

被 上 訴 人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代  表  人  凌忠嫄 

上列當事人間營業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98年 12月

31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更一字第 129 號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 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

第 243條第 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

為違背法令；而判決有同條第 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上

訴，如依行政訴訟法第 243條第 1項規定，以高等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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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

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

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

為司法院解釋或本院之判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

其內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 243條第 2項所列各款情形

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

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難

認為已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

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 

二、上訴人經人檢舉於民國 87年 7月至 90年 4月間銷售貨

物及勞務（分租予傲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傲朵公

司）金額計新臺幣（下同）44,180,952元（不含稅），短

漏開統一發票並漏報銷售額，短漏營業稅計 2,209,048

元；又 87 年 8 月至 90 年 4 月間銷售貨物 62,799,041

元（不含稅），應開立發票與消費者，卻開立給俊貿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俊貿公司），係未依法給與他人憑

證；另同期間 87年 8月至 90年 4月間給付租金與俊貿

公司金額計 31,428,571 元（不含稅），未依法取得憑證。

案經被上訴人查獲，審理核定上訴人逃漏營業稅計

2,209,048 元，除補徵所漏稅額外，並按所漏稅額

2,209,048 元處 5倍之罰鍰計 11,045,200元（計至百元

止）；另按其未依規定給與他人憑證之金額 62,799,041

元處 5％罰鍰計 3,139,952 元，及按其未依規定取得他

人憑證之金額 31,428,571 元處 5％罰鍰計 1,571,428

元，合計處罰鍰 15,756,580 元。上訴人不服，申請復

查，經被上訴人以 94 年 12 月 26 日財北國稅法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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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0223180 號復查決定書（下稱原處分），變更原罰鍰

處分合計為 11,338,480 元，其餘復查駁回，即補徵稅額

維持，漏稅罰部分改按所漏稅額處 3 倍之罰鍰計

6,627,100 元（計至百元止）；未依規定給與他人憑證之

行為罰維持；未依規定取得他人憑證之行為罰維持。上

訴人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後，復提起行政訴訟，

經原審法院 95年度訴字第 1895號判決（下稱更審前判

決）訴願決定暨原處分關於補徵營業稅額超過

1,619,048 元部分及按所漏稅額處 3 倍罰鍰 6,627,100

元部分均撤銷，其餘之訴駁回。被上訴人不服，就撤銷

按所漏稅額處 3倍罰鍰 6,627,100元部分，在 4,857,100

元範圍內，提起上訴（補徵營業稅額 1,619,048元部分

及未依規定給與他人憑證、未依規定取得他人憑證科處

罰鍰 15,756,580元部分，因上訴人未上訴而確定），經

本院 98年度判字第 1172號判決廢棄更審前判決撤銷訴

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於 4,857,100元範圍內暨該訴

訟費用部分，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理，經原審法院以 98

年度訴更一字第 12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 

三、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判決上訴，主張：本案法律關係不論

為「買賣關係」或「租賃關係」，「上訴人應向消費者開

立銷貨發票卻未開立」之行為，與「上訴人應取具給付

俊貿公司租金（按漏載「發票」）卻未取具」之行為，法

律事實本質都是唯一且同一，縱該民法上之合法買賣行

為因被上訴人擬制為「租賃」行為，而質變為不法租稅

規避行為，但仍不得於漏稅罰外又併課以行為罰，否則

即與「一行為不二罰」禁止原則有違，原判決不查，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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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實與行政訴訟法第 243條第

1 項有違。又營業稅制之課稅客體歸屬主體及負擔主體

分離，係基於稽徵經濟之考量，換言之，營業人乃營業

稅代收代付之納稅人，僅有繳納租稅於國庫之義務，但

實質負稅人乃最終消費者，故基於實質課稅原則，稽徵

機關當不得課徵加值範圍以外之租稅，否則即與租稅正

義有違，惟原判決不查，錯誤援引本院 87年 7月份第 1

次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意旨以為肯認，實有行政訴訟

法第 273條第 1項適用法規失當之違誤。另上訴人以百

貨公司採專櫃銷售之方式開立統一發票，其加值部分已

全數繳納國庫，並未導致國家稅收減少，再者，上訴人

與俊貿公司之開立發票亦如專櫃銷售之方式，已具勾稽

作用，稽徵實務上亦無產生逃漏營業稅額之虞，故原判

決肯認被上訴人之漏稅罰處分，並因而影響營業人之產

銷活動，實與營業稅制法理及立法本意有違，原判決之

認事用法顯已構成行政訴訟法第 243條第 1項所規定之

違背法令事由等語，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上訴

人應向消費者開立銷貨發票卻未開立之行為，係立於銷

貨人之地位違反作為義務，而其應取具給付俊貿公司租

金發票卻未取具之行為，則是立於接受銷售勞務人之地

位違反作為義務，兩者顯屬二行為，與「一行為不二罰」

禁止原則顯無關係。上訴人將上開二行為曲解為一行

為，進而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不能認對該判決之如何

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至其餘上訴理由，並未表明

原判決違背如何之法令，即所違背法規之條項或其內

容，成文法以外法則之旨趣，司法院解釋或本院判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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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號或內容，亦難認對該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

之指摘。依首開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 249條

第 1項前段、第 104條、民事訴訟法第 95條、第 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 9 年 4 月 2 9 日 

 

（附件二）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8年度訴更一字第 129號 

                            98年 12月 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台灣形穎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涂文真 

訴訟代理人  楊建華  會計師 

            陳婉芬  會計師 

被      告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代  表  人  凌忠嫄  局長 

訴訟代理人  邱瀞  

            陳惠萍 

上列當事人間營業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 95年 4

月 10 日台財訴字第 09500081290 號訴願決定（案號：第

09500829 號），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後，原告不服，提

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將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原告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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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起訴後，原告之代表人已由伍灼華

變更為涂文真，茲由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

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緣原告經人檢舉於民國 87 年 7 月至 90 年 4

月間銷售貨物及勞務（分租予傲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傲朵公司）金額計新臺幣（下同）44,180,952 元（不

含稅），短漏開統一發票並漏報銷售額，短漏營業稅計

2,209,048 元；又 87 年 8 月至 90 年 4 月間銷售貨物

62,799,041 元（不含稅），應開立發票與消費者，卻開

立給俊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俊貿公司），係未依法

給與他人憑證；另同期間 87年 8月至 90年 4月間給付

租金與俊貿公司金額計 31,428,571 元（不含稅），未依

法取得憑證。案經被告查獲，審理核定原告逃漏營業稅

計 2,209,048 元，除補徵所漏稅額外，並按所漏稅額

2,209,048 元處 5倍之罰鍰計 11,045,200元（計至百元

止）；另按其未依規定給與他人憑證之金額 62,799,041

元處 5％罰鍰計 3,139,952 元，及按其未依規定取得他

人憑證之金額 31,428,571 元處 5％罰鍰計 1,571,428

元，合計處罰鍰 15,756,580 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

經被告以 94 年 12 月 26 日財北國稅法字第 0940223180

號復查決定書（下稱原處分），變更原罰鍰處分合計為

11,338,480元，其餘復查駁回，即補徵稅額維持，漏稅

罰部分改按所漏稅額處 3倍之罰鍰計 6,627,100元（計

至百元止）；未依規定給與他人憑證之行為罰維持；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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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取得他人憑證之行為罰維持。原告不服，提起訴願，

遭決定駁回後，復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 95年度訴字第

1895號判決（下稱原判決）訴願決定暨原處分關於補徵

營業稅額超過 1,619,048元部分及按所漏稅額處 3倍罰

鍰 6,627,100元部分均撤銷，其餘之訴駁回。被告不服，

就撤銷按所漏稅額處 3 倍罰鍰 6,627,100 元部分，在

4,857,100 元範圍內，提起上訴（補徵營業稅額

1,619,048 元部分及未依規定給與他人憑證、未依規定

取得他人憑證科處罰鍰 15,756,580 元部分，因原告未

上訴而確定），經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1172 號

判決廢棄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於

4,857,100 元範圍內暨該訴訟費用部分，發回本院更為

審理。 

三、本件原告主張： 

    （一）原告分別與俊貿公司及傲朵公司簽訂合作經營契

約，三方權利義務之關係如下： 

          1.三方進銷貨之關係： 

             (1)傲朵公司將其所代理之品牌商品銷售予

原告。 

             (2)原告再將本身商品與傲朵公司所代理之

品牌商品一併銷售於俊貿公司。 

             (3)俊貿公司則以原告及傲朵公司所代理之

品牌商品銷售予消費者。 

          2.三方進銷價格及開立統一發票之關係： 

             (1)原告與傲朵公司訂有保證毛利（每月營業

額之一定成數）之約定，故原告銷售傲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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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代理商品之利潤即為：俊貿公司銷

售屬於傲朵公司所代理商品之金額乘以

一定成數。據此，傲朵公司便以俊貿公司

銷售屬於其所代理品牌之銷售額扣除對

原告保障利潤後，以其餘額作為該公司之

銷售額，並開立銷貨發票與原告。 

             (2)原告與俊貿公司亦訂有保障利潤（每月

100 萬元）之約定，故原告即以俊貿公司

每月實際銷售額（其中包含原告及傲朵公

司所代理之商品）扣除 100萬元後，以其

餘額作為原告之銷售額，並開立銷貨發票

與俊貿公司。 

    （二）原告與俊貿公司之合作經營關係絕非被告所稱之

「租賃法律關係」，而係如百貨公司與專櫃之「買

賣法律關係」，故被告所認原告之進、銷關係不存

在，不得比照百貨公司專櫃模式銷售開立發票，

顯於事實有違： 

          1.「二本案○○○○股份有限公司於合作店銷售

之經營型態雖與於百貨公司設專櫃銷售之型

態類似，且均以合約約定按銷售額之一定比率

支付佣金，惟該公司於合作店銷售貨物所得之

貨款，係由該公司自行收款，其交易性質應認

屬該公司之銷貨，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應由該公司依規定開

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故尚無法比照適用本

部 77 年 4 月 2 日台財稅字第 76112655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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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 86 年 2 月 20 日台財稅字第 861885178 號

函。」為財政部 91 年 6 月 21 日台財稅字第

910453902 號函釋（下稱財政部 91 年 6 月 21

日函）所闡述。 

          2.原告與俊貿公司係共同出資經營該服飾銷售

事業，基於專業分工之概念，當初即協議由原

告負責「軟體」方面，如服飾挑樣、人員訓練

及公司經營等工作；俊貿公司負責「硬體」方

面，如銷售地段尋找、店面裝潢及負責收款等

工作，俾使雙方各能發揮所長創造綜效。故原

告與俊貿公司之間本質上當屬合資經營關係，

其經營模式類似百貨公司與專櫃之銷售型態

規範，再者，原告與俊貿公司簽訂之合作契約，

約定銷售貨物所得之貨款，係由俊貿公司自行

收款並保管，核與 91年 6月 21日函釋意旨相

同，益證原告與俊貿公司之合作型態，當與百

貨公司與專櫃合作型態相近，故原告依百貨公

司專櫃銷售型態開立發票，即原告每月以俊貿

公司銷售當月銷售額扣除 100萬元毛利後之餘

額開立統一發票與俊貿公司以作為該公司之

進貨憑證，當於法有據。 

          3.然被告卻以人事、經營及管理權等判準，認定

原告與俊貿公司所簽訂之合作契約中，俊貿公

司既無前述管理權，則當屬租賃之房東房客關

係。惟此等論據顯於一般常情不合，蓋原告與

俊貿公司之合作方式，本委諸合作對象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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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原告精於管理及國際通路，俊貿公司長

於國內地段挑選及人員收款等，兩者搭配缺一

不可，與單純房東房客結合關係並不重視其專

業技能之間顯有重大差異，故被告僅依管理權

有無否定原告與俊貿公司之合資關係，當與現

今一般商業經營型態有違。 

    （三）原告應納營業稅額，不論依「買賣模式」或「租

賃模式」，皆不會導致國家稅收之短少。依司法院

釋字第 337號解釋理由意旨及行政罰法第 7條第

1 項規定可知，漏稅罰之處罰應以發生漏稅之事

實為客觀處罰要件，主觀上並應有故意或過失，

從而被告認定原告當有逃漏稅之故意過失，並據

此科處罰緩 4,857,100元當有違誤。 

          1.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認為「……俊貿公司並非消

費者之直接銷貨人，其非該部分消費者所實質

負擔營業稅之名義上納稅義務人無繳納此營

業稅之義務，並不因其事實上繳納該部分營業

稅，而得認國家營業稅總體並無短漏。原判決

以俊貿公司上開虛開發票予消費者銷售額合

計 99,037,807 元加計其取得被上訴人（即原

告）虛開發票之發票銷售額 66,656,855 元，其

差額為 32,380,952 元，稅額為 1,619,048元，

恰為上訴人（即被告）認定被上訴人之漏稅額，

而認國庫應徵之營業稅總體而論並未短漏，判

決理由矛盾，其以錯誤之國庫應徵之營業稅總

體未短漏為前提而認定被上訴人無逃漏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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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之故意過失，違反論理法則。」 

          2.按「營業稅法第 51條第 5款規定，納稅義務人

虛報進項稅額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

處 5倍至 20倍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依此規

定意旨，自應以納稅義務人有虛報進項稅額，

並因而逃漏稅款者，始得據以追繳稅款及處

罰。財政部中華民國 76 年 5 月 6 日台財稅字

第 7637376號函，對於有進貨事實之營業人，

不論其是否有虛報進項稅額，並因而逃漏稅

款，概依首開條款處罰，其與該條款意旨不符

部分，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旨，應不再

援用。」為司法院釋字第 337號解釋所明釋。

依此解釋，處以漏稅罰者，須有逃漏稅款之事

實，才得以追繳稅款及處罰；若無逃漏稅款之

情事，則無漏稅罰之適用。 

          3.查本案原告申報營業稅之模式，不論係依買賣

法律關係或租賃法律關係皆不會導致國家稅

收之減少。故俊貿公司既已依法就其終端消費

者開立本應由原告（71,410,792元）及傲朵公

司（ 27,617,015 元）所開立之銷貨發票

99,037,807 元（71,410,792 元＋27,617,015

元），則依前述司法院釋字第 337 號解釋意旨

可知，該營業稅縱非原告所繳，但就國家整體

稅收而言，原告並無逃漏營業稅事實之情形，

當無漏稅罰之適用，故最高行政法院所稱國家

營業稅將因此減少當有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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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再者，原告主觀上並無故意或過失而逃漏稅，

實因行為時主管機關並未明確規範所致。原告

自 87 年 5 月 1 日起即以百貨公司專櫃銷售方

式開立統一發票，且各期皆如期申報銷售額及

開立統一發票，數年來均未見稽徵機關有任何

指正及異議，且當時相關法規及解釋函令均未

就原告之營業模式有任何質疑，原告自不知該

作法業已違反法令規定。嗣財政部於 91年 6月

21 日發布台財稅字第 910453902 號函釋認定

前述營業模式不得比照百貨公司專櫃辦理，致

使被告因此據此認定原告有過失，並按所漏稅

額處 3倍重罰，實難謂適法。 

    （四）原告並無虛報進項稅捐，自無被告所稱「不利益

變更禁止原則」之情形，蓋最高行政法院所稱原

告似有取具傲朵公司開立之發票並以茲作為進

項憑證扣抵稅額云云，係被告未能將「租賃模式」

完全套用而為計算所致，茲就其誤解詳析如下： 

          1.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言詞辯論時提出

『（附件 3）本局核認形穎、俊貿及傲朵間正確

開立發票模式及逃漏稅計算表』，上載被上訴

人銷貨 71,410,792 元，租金收入 11,800,000

元，減實開 66,656,855 元，結果為「漏開」

16,553,937元，再加「虛進」15,827,015元，

結果為「漏報銷售額」32,380,952 元。……則

被上訴人如是以此進項憑證扣抵銷項稅額，此

部分屬虛報進項稅額，而非短報或漏報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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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問題。上訴人何以將「虛進」15,827,015元，

納入計算「漏報銷售額」，原審法院未予闡明，

令上訴人說明……」。故被告據此補充說明，該

漏報銷售額 32,380,952 元「確是由二部分所

構成，其一為銷售貨物產生之短漏報銷售額

16,553,937元，及原告未自傲朵公司進貨，取

具該公司開立之進項發票 15,827,015 元，而

虛報進項稅額……」。 

          2.然原告之「買賣模式」縱套用被告之「租賃模

式」而為計算，雖將產生「短報」銷售額

16,553,937元，但同時也將因此產生「短報」

進貨金額 16,553,937元，換言之，銷售金額與

進貨金額兩者將同時「短報」而抵銷，故原告

無論依何種模式申報繳納營業稅，兩者之稅賦

效果並無不同，國家皆無實質上之稅收損失，

此亦為被告於本次準備程序中所肯認。從而，

被告回應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該「漏報銷售額」

中有部分係進貨金額「虛增」所致，且係「原

告未自傲朵公司進貨，取具該公司開立之進項

發票 15,827,015元」之情形，實不存在。 

          3.故被告提出「被告核認形穎、俊貿及傲朵間正

確開立發票模式及逃漏稅計算表」所稱原告

「漏報銷售額」32,380,952 元，實因被告之核

定未能就租賃模式完整計算而致誤解。蓋被告

既基於「租賃模式」前提下計算原告「理論上」

之應納稅額，則依理被告應就此模式會發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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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皆列入計算。然被告卻僅就原告「理論上

之銷貨發票」計算銷項稅額，未就原告「理論

上之進貨發票」之進項發票 32,380,952 元計

算，即被告依其所謂合法之租賃模式計算原告

之應納稅額時，先行認定原告在此模式下將違

法「不可能取得俊貿公司開立租金發票

32,380,952元，此部分營業稅款 1,619,048 元

（32,380,952 元×5％）並無繳庫，故不能列為

進項稅額抵減」，導致被告因其計算之誤而認

定原告有「漏報銷售額」32,380,952 元（漏報

銷 售 額 16,553,937 元 ＋ 虛 增 進 貨 額

15,827,015 元）。然此誤解，原告亦曾就此駁

斥，故原告不論於何種模式下，皆不會產生虛

增進項稅額之情形。 

          4.本件為買賣法律關係前提下，原告已實際申報

繳納之營業稅額：（1）銷項稅額：原告開立給

俊貿之發票銷售額（66,656,855 元）×5％＝

3,332,843 元。（2）進項稅額：原告取自傲朵

公司開立之銷貨發票金額（15,827,015元）×5

％＋原告取自供貨商開立之進貨發票金額（X）

×5％＝791,351元＋X×5％。（3）應納稅額：銷

項稅額（3,332,843 元）－進項稅額（791,351

元＋X×5％）＝2,541,492元－X×5％。 

          5.本件為租賃法律關係前提下，原告依法應申報

繳納之營業稅額：（1）銷項稅額：原告開立給

消費者之發票銷售額（71,410,792 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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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開 立 給 傲 朵 公 司 租 金 發 票 銷 售 額

（11,800,000 元）×5％＝4,160,540 元。（2）

進項稅額：原告取自俊貿公司開立之進貨發票

金額（32,380,952 元）×5％＋原告取自供貨商

開立之進貨發票金額（X）×5％＝1,619,048 元

＋X×5％。（3）應納稅額：銷項稅額（4,160,540

元）－進項稅額（1,619,048 元＋X×5％）＝

2,541,492 元－X×5％。 

          6.原告依被告主張之租賃模式完整計算結果，其

應納稅額仍為 2,541,492 元－X×5％；故國家

稅收短漏金額（原告依法應申報繳納之營業稅

額－原告已實際申報繳納之營業稅額）應為 0，

此亦為被告於準備筆錄中所不爭執。 

    （五）綜上所述，原告客觀上無導致國家稅收減少之情

形，主觀上亦無故意過失，然被告依營業稅法第

51條規定核科原告罰鍰倍數時，並未考量原告並

無任何逃漏稅捐之故意，依司法院釋字第 337號

解釋及行政罰法第 7條第 1項之規定，當有違誤

等情。 

    （六）聲明求為判決：訴願決定、原處分關於漏稅罰不

利原告部分均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抗辯則以： 

    （一）本件關於補徵營業稅額 1,619,048元部分暨行為

罰 3,139,952元及 1,571,428元部分，經鈞院 95

年度訴字第 1895 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未

提起上訴，就此部分業已確定，合先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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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告於原審法院言詞辯論時所提出之「（附件 3）

本局核認形穎、俊貿及傲朵間正確開立發票模式

及逃漏稅計算」主要在便於闡明三方（即原告、

傲朵公司及俊貿公司）交易間對於國家整體稅收

之影響效果，故於鈞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均維持對

於本件補徵營業稅額 1,619,048元之允當性，惟

依此交易模式分析對於原告「漏報銷售額」

32,380,952元確是由二部分所構成，其一為銷售

貨物產生之短漏報銷售額 16,553,937 元，及原

告未自傲朵公司進貨，取具該公司開立之進項發

票 15,827,015元，而虛報進項稅額。按營業稅法

第 51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 1倍至 10倍罰鍰，

並得停止其營業：……三短報或漏報銷售額

者。……五虛報進項稅額者……。」是營業人短

報或漏報銷售額致生逃漏營業稅結果之違章行

為，與虛報進項稅額致生逃漏營業稅結果之違章

行為有別，其據以處罰條款不同，又財政部所訂

定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就

此 2款違章行為之裁量規定亦不相同。準此，本

件有關漏稅罰部分應分別按違章行為加以論處，

亦即變更原核定漏稅額 1,619,048 元為 2部分：

（一）短漏報銷售額 16,553,937 元，漏稅額為

827,697 元，因違反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3 款規

定，仍應裁處 3倍罰鍰 2,483,091 元。（二）虛報

進項統一發票銷售額 15,827,015 元，虛報進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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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 791,351元，因違反營業稅法第 51條第 5款

規定，依 94 年 6 月 2 日修正前稅務違章案件裁

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規定，應改處 7倍（無進貨

事實）罰鍰 5,539,457元，合計漏稅罰罰鍰應變

更為 8,022,548元。又此變更裁處後之漏稅罰罰

鍰顯較原判決罰鍰 4,857,100元更為不利原告，

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應予維持原核定漏稅

罰罰鍰 4,857,100 元。 

    （三）針對原告主張本件法律關係，不論為買賣抑或租

賃，國家並無實質上之稅收損失，被告認定原告

短漏報營業稅額 1,619,048 元，肇因被告僅就原

告依法應開立之銷售發票計算銷項稅額，卻未就

原告依法應取得之進項發票 32,380,952 元計算

可扣抵之進項稅額 1,619,048元，計算過程有誤

所致乙節，說明如下： 

          1.漏報銷項稅額部分：原告應開給消費者銷貨發

票之銷售額計 71,410,792 元，加上應開立發

票予傲朵公司之租金收入 11,800,000 元，總

計應申報銷售額 83,210,792 元，應申報銷項

稅額 4,160,540 元，惟原告實際申報銷售額

66,656,855元（即逕以俊貿公司開立發票金額

扣除支付俊貿公司酬勞後之淨額開立發票作

為俊貿公司之進貨），實際申報銷項稅額

3,332,843 元，致漏報銷項稅額 827,697 元

（4,160,540元－3,332,843元）。 

          2.虛報進項稅額部分：傲朵公司應開給消費者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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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發票 27,627,015 元，及應取得原告開立之

租金 11,800,000 元進項憑證，惟傲朵公司卻

以上開 2 項金額相抵後之淨額 15,827,015 元

開立發票予原告作為進項憑證，致使原告虛報

進項稅額 791,351 元（15,827,015 元×5％）。 

          3.綜上，從銷項稅額及進項稅額計算，得出原告

確有漏報營業稅額 1,619,048 元（827,697 元

＋ 791,351 元），亦即國家實質稅收損失

1,619,048 元。 

          4.本件原告主張應就其依法應取得俊貿公司開

立之進項發票 32,380,952 元計算可扣抵之進

項稅額 1,619,048 元，是國家並無實質上之稅

收損失乙節，查財政部 89 年 10 月 19 日台財

稅字第 890457254 號函釋規定：「三……營業

人之進項稅額准予扣抵或退還，應以已申報者

為前提，故營業人違反營業稅法第 51條第 1款

至第 4款及第 6款，據以處罰之案件，營業人

如於經查獲後始提出合法進項憑證者，稽徵機

關於計算其漏稅額時尚不宜准其扣抵銷項稅

額。四另有關稽徵機關查獲漏進漏銷之案件，

營業人於進貨時既未依規定取得合法進項憑

證，自無進項稅額可扣抵銷項稅額，故稽徵機

關補徵其漏報銷售額之應納稅額時，尚不宜按

進項稅額扣減查獲進貨金額計算之進項稅額

後之餘額核認。」本件既屬經稽徵機關查獲之

漏銷案件，依上揭函釋規定，俊貿公司既無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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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租金發票 32,380,952 元與原告，亦無申報

及繳納該筆銷項稅額，原告既未依規定取得合

法進項憑證，自無進項稅額可扣抵銷項稅額之

適用，是原告執此主張，洵屬無據。 

          5.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87 年 7 月份第 1 次庭長評

事聯席會議決議意旨：「我國現行加值型營業

稅係就各個銷售階段之加值額分別予以課稅

之多階段銷售稅，各銷售階段之營業人皆為營

業稅之納稅義務人，故該非交易對象之人是否

已按其開立發票之金額報繳營業稅額，並不影

響本件營業人補繳營業稅之義務。」蓋營業稅

法之立法精神即係就各個銷售階段之加值額

分別予以課稅，故應就各銷售階段之營業人單

獨論斷，方符合其立法精神，況營業稅法第 1

條、第 2 條、第 6 條及第 35 條已明確規定法

定納稅義務人，縱國家整體營業稅收並未短

少，各階段之營業人之法定納稅義務，絕不能

由其恣意變更，是論究營業人有無短漏報，自

應就各階段營業行為論斷。本件由原告直接銷

售貨物給消費者（一個階段）與先銷售給俊貿

公司，再由俊貿公司轉賣給消費者（二個階段）

其間仍存有極大之差異，蓋依一般交易常情，

後階段銷售之營業人通常會再加計其利潤於

價格當中，如此一來自然會產生加值金額，國

家自可從中再獲取因「銷項稅額」減除「進項

稅額」之營業稅，此即不論一階段或多階段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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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均可能透過不同階段之加值產致不同的營

業稅稅收結果，故針對國家總體營業稅稅收而

言是有影響的，且基於租稅法定主義，國家之

稅制既有明確規範，納稅主體自不容由營業人

任意變更之，是原告自行安排設計之交易模

式，已違反營業稅法之立法精神，至為灼然。 

    （四）另原告主張與俊貿公司（合作店）之經營模式，

與百貨公司專櫃銷售型態類似乙節，說明如下： 

          1.據原告與俊貿公司簽訂之合作契約書第 5條特

約事項：「店面之經營管理由原告全權負責，俊

貿公司不得干涉。」、「會計人員薪資、水電

費……均由原告自行負擔，俊貿公司不負擔任

何其它費用。」、「原告自行安排店內之商品及

專櫃共同經營」、「店面的設計裝潢、商品之擺

設、廣告及包裝……均由原告負責。」、「原告

應將租賃標的物之貨物裝潢等自行投保，其保

險費由原告自行負擔。」、「原告未經俊貿公司

同意不得私自將租賃房屋權利全部或一部分

出借、轉租、頂讓或……由他人使用房屋」。綜

上，原告與合作店間合作經營銷售模式為：俊

貿公司僅提供營業場所、統一發票供原告使

用，原告則負擔店內之商品、人事及經營管理，

並對店內貨物投保。至於利潤分配，則由原告

每月結算時扣除 100萬元給付俊貿公司，作為

其應取得之報酬。申言之，原告在合作店所提

供之店面經營專櫃，其所販賣之商品，乃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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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自進自銷，雙方並無進銷貨關係，又按租

賃契約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

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故契約之約定只

要符合上開規定，租賃契約即屬成立，揆諸合

約內容約載租賃標的物、不得私自將租賃房屋

權利全部或一部分出借、轉租等，其交易性質

為單純之租賃關係已表彰甚明，否則若由各合

作店自行經營該店之服飾買賣，各合作店應自

負盈虧，焉有由原告每月計算固定酬勞支付給

合作店之理，是被告認定原告支付給俊貿公司

上開酬勞屬租金之性質，尚無違誤。同理，傲

朵公司之經營模式亦屬自進自銷，其給付原告

按每月包底月營業額抽成比例作為酬勞，亦屬

租金之性質。 

          2.原告主張銷售貨物所得之貨款，係由俊貿公司

自行收收款並保管乙節，按合作契約書第 3條

載明：第 1年、第 2年每日營業額由甲方代為

收取，於每月結算時扣除 100萬元，其餘依第

5 條第 6 款交予乙方。此已說明俊貿公司僅係

暫為保管原告每日銷貨所得之貨款，此銷售所

得仍歸屬原告所有，其約定用意係在便利雙方

結帳及保障俊貿公司獲得租金收入，況俊貿公

司既不負擔會計人員薪資，如何能銷貨自行收

款？參照依財政部 91年 6月 21日函釋，此交

易性質仍應認屬原告之銷貨，應由原告依規定

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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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原告主張與俊貿公司之合作型態與百貨公司

與專櫃合作之型態相近，惟綜觀本件交易模

式，與百貨公司採專櫃銷售貨物之型態並不相

同，自不宜比照百貨公司設專櫃型態之方式開

立統一發票。查財政部 77 年 4 月 2 日台財稅

字第 761126555 號函釋規定：「百貨公司採用

專櫃銷售結帳時取具進貨憑證條件及應辦理

之事項。說明：二百貨公司採用專櫃銷售貨物

者，如符合左列條件，對於供應商提供陳列銷

售之貨物，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依照與供應

商約定每次結帳（算）之次日取具進貨統一發

票列帳：（一）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二）經核

准使用藍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

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三）申請前一年度未經查

獲短、漏開統一發票。三茲將百貨公司及專櫃

廠商應辦理事項規定如次：（一）百貨公司應與

專櫃貨物供應商就有關專櫃貨物之交易，明定

結帳期間及抽成百分比，訂立書面契約，……

（二）百貨公司對於採專櫃銷售之貨物，應於

銷售時依法開立統一發票，……（四）百貨公

司應提供其與專櫃供應商間之合約、銷售金

額、銷售清單等資料，以供稽徵機關查核其營

利事業所得稅。」（註：財政部 98年 3月 19日

台財稅字第 09804521880號令停止適用，放寬

採專櫃銷貨者得申請核准於結帳次日取具進

貨發票之適用範圍）申言之，按百貨公司採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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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銷售貨物者，其交易性質為專櫃供應商銷貨

予百貨公司，百貨公司再銷貨予消費者，故專

櫃銷貨時，開立百貨公司之統一發票交付消費

者。依此函釋規定，百貨公司採用專櫃銷售貨

物須具備一定之條件，始得向其所屬稽徵機關

申請於每次結帳（算）日開立銷貨清單（一式

兩聯）交付供應商，據以彙總開立統一發票。

本件俊貿公司既不屬百貨公司，亦未事先向所

屬稽徵機關提出申請，均未具備適用之要件，

自不得比照百貨公司設專櫃型態之方式開立

統一發票與消費者，而原告即無彙總開立統一

發票作為俊貿公司進貨憑證之理，況觀之財政

部 91 年 6 月 21 日函釋規定：「……公司於合

作店銷售之經營型態雖與於百貨公司設專櫃

銷售之型態類似，且均以合約約定按銷售額之

一定比率支付佣金，惟該公司於合作店銷售貨

物所得之貨款，係由該公司自行收款，其交易

性質應認屬該公司之銷貨，……應由該公司依

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及財政

部賦稅署 92 年 1 月 28 日台稅二發字第

0920450761 號函釋規定：「……至營業人與另

一營業人簽訂合作合約書，合作經營銷售貨物

之案例，如其合作雙方無進銷貨關係，僅單純

為租賃關係，則與百貨公司採專櫃銷售貨物之

型態不同，自不宜比照百貨公司設專櫃型態之

方式開立統一發票。……」，此二則財政部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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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均發布在後，已明確規範合作店經營銷售

貨物之模式，與百貨公司採專櫃銷售貨物之型

態不同，自不宜比照百貨公司設專櫃型態之方

式開立統一發票，原告主張，要無足採。 

    （五）又查本件出租人俊貿公司收取勞務收入未依法開

立統一發票與原告，違反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

定之行政訴訟案件業經鈞院 93 年度訴字第 1409

號判決駁回；另原告提示香港商捷領有限公司臺

灣分公司經鈞院 95 年度訴字第 834 號判決，關

於漏稅額處 3倍罰鍰撤銷乙節，查該案被告已提

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鈞院更審，鈞院亦於

98年 12月 10日駁回原告之訴。同類型案情，已

有香港商捷時海外貿易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業

獲最高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851 號判決，及傲朵

公司業獲鈞院 95年度訴字第 1649號、95年度訴

字第 3460號判決，均駁回原告之訴。 

    （六）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訴訟費用由原告

負擔。 

五、兩造之爭點為被告認原告與俊貿公司間，傲朵公司與原

告間，應依租賃關係開立發票並申報營業稅，並按所漏

稅額處 3倍罰鍰，是否適法；原告有無漏報銷售額及虛

報進項稅額之情形等問題。 

六、經查： 

    （一）本件關於補徵營業稅額 1,619,048元部分暨行為

罰 3,139,952元及 1,571,428元部分，經原判決

駁回原告之訴，原告未提起上訴，就此部分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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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本件僅就最高行政法院發回關於「原判決

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於 4,857,100元

範圍內暨該訴訟費用均廢棄」部分予以審理，合

先陳明。 

    （二）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意旨略以（1）查營業稅係針對

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行為所課徵之消費稅，因

直接對消費者本身課徵消費稅技術上有困難，故

立法技術上乃設計對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行

為時予以課徵。我國係採加值型營業稅制，以營

業人在其營業活動中為貨物或勞務所創造之加

值金額據為課稅基礎。又為了如實反映營業人就

其產銷階段所創造之加值金額，應代國家向後手

買受人收取之營業稅負金額，在稽徵技術上乃是

用「銷項稅額」減除「進項稅額」，以其餘額作為

該營業人對國家應繳納之營業稅額；亦即由營業

人將該稅額轉嫁在價格方面，於銷貨時回收，是

其名義上納稅義務人與實質稅捐負擔人並不一

致。換言之，名義上納稅義務人為銷售貨物或勞

務之營業人（營業稅法第 2條第 1款），而實質稅

捐負擔人則為向其購買該貨物或勞務之買受人

（可能為營業人也可能為消費者）。因而我國現

行加值型營業稅係就各個銷售階段之加值額分

別予以課稅之多階段銷售稅，各銷售階段之營業

人皆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該非交易對象之人

是否已按其開立發票之金額報繳營業稅額，並不

影響營業人補繳營業稅之義務（最高行政法院 87



47 
 

年 7 月份第 1 次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參照）。

原判決既認定原告漏未開立發票予消費者之銷

售額計 71,410,792 元，及漏未開立發票予傲朵

公司之銷售額計 11,800,000 元，總計為

83,210,792元，此項金額減去原告已開立予俊貿

公司之銷售額合計 66,656,855 元，其差額為

16,553,937元，為原告漏開發票之銷售額。另原

告未自傲朵公司進貨，取具該公司開立之發票

15,827,015元為進項憑證，此是原告虛報進貨之

銷售額。原告漏開發票之銷售額加上虛報進貨之

銷售額為 32,380,952 元，為原告違章漏報之銷

售額，其應補稅額為 1,619,048元，即認原告上

述違章行為導致 1,619,048 元之漏稅結果。至原

判決所認定俊貿公司並無銷售行為而虛開發票

予消費者銷售額合計 99,037,807 元（即原告之

銷售額 71,410,792 元及傲朵公司之銷售額

27,627,015 元），取得原告對其無銷售行為而虛

開之發票銷售額 66,656,855 元，其差額為

32,380,952元，稅額為 1,619,048 元，此部分俊

貿公司有無繳納營業稅額，並不影響原告上開有

無漏稅結果之認定。何況俊貿公司並非消費者之

直接銷售貨物人，其非該部分消費者所實質負擔

營業稅之名義上納稅義務人無繳納此營業稅之

義務，並不因其事實上繳納該部分營業稅，而得

認國家營業稅總體並無短漏。原判決以俊貿公司

上開虛開發票予消費者銷售額合計 99,037,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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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加 計 其 取 得 原 告 虛 開 之 發 票 銷 售 額

66,656,855 元，其差額為 32,380,952 元，稅額

為 1,619,048元，恰為被告認定原告之漏稅額，

而認國庫應徵之營業稅總體而論並未短漏，判決

理由矛盾，其以錯誤之國庫應徵之營業稅總體未

短漏為前提而認定原告無逃漏稅結果之故意過

失，違反論理法則。（2）營業稅法第 51條：「納

稅義務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

按所漏稅額處 1 倍至 10 倍罰鍰，並得停止其營

業：……三短報或漏報銷售額者。……五虛報進

項稅額者……。」是營業人短報或漏報銷售額致

生逃漏營業稅結果之違章行為，與虛報進項稅額

致生逃漏營業稅結果之違章行為有別，其據以處

罰條款不同。財政部所訂定之「稅務違章案件裁

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就此 2 款違章行為之裁

量規定，亦不相同。被告係以原告漏開發票予消

費者（32,380,952 元），及漏開租金收入發票予

傲朵公司（11,800,000 元），認其有短漏開統一

發票並漏報銷售額（44,180,952元）之違章行為，

而依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3 款科處罰鍰。訴願決

定亦維持此項認事用法結果。被告於原審初始亦

為同樣之主張（但金額有變更），嗣於言詞辯論時

提出「（附件 3）本局核認形穎、俊貿及傲朵間正

確開立發票模式及逃漏稅計算」表，上載原告銷

貨 71,410,792元，租金收入 11,800,000 元，應

開 83,210,792元，減實開 66,656,855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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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漏開 16,553,937 元，再加「虛進」15,827,015

元，結果為「漏報銷售額」32,380,952元。原判

決雖採納被告之上開主張。惟原判決既認定上開

「虛進」15,827,015 元，係原告未自傲朵公司進

貨，取具該公司開立之發票 15,827,015 元為進

項憑證，則原告如是以此進項憑證扣抵銷項稅

額，此部分屬虛報進項稅額，而非短報或漏報銷

售額之問題。被告何以將「虛進」15,827,015元，

納入計算「漏報銷售額」，原審法院未予闡明，令

被告說明，以明事實並資以適用法律，而逕認其

是原告「虛報進貨之銷售額」，並用以計算原告之

短報或漏報銷售額，未盡闡明義務，不適用行政

訴訟法第 125條不當等語。 

    （三）原告主張與其俊貿公司（合作店）之經營模式，

與百貨公司專櫃銷售型態類似云云，惟查： 

          1.據原告與俊貿公司簽訂之合作契約書第 5條特

約事項：「店面之經營管理由原告全權負責，俊

貿公司不得干涉。」「會計人員薪資、水電

費……均由原告自行負擔，俊貿公司不負擔任

何其它費用。」「原告自行安排店內之商品及專

櫃共同經營」、「店面的設計裝潢、商品之擺設、

廣告及包裝……均由原告負責。」「原告應將租

賃標的物之貨物裝潢等自行投保，其保險費由

原告自行負擔。」「原告未經俊貿公司同意不得

私自將租賃房屋權利全部或一部分出借、轉

租、頂讓或……由他人使用房屋」（參見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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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57頁）。綜上，原告與合作店間合作經營

銷售模式為：俊貿公司僅提供營業場所、統一

發票供原告使用，原告則負擔店內之商品、人

事及經營管理，並對店內貨物投保。至於利潤

分配，則由原告每月結算時扣除 100萬元給付

俊貿公司，作為其應取得之報酬。亦即原告在

合作店所提供之店面經營專櫃，其所販賣之商

品，乃係由原告自進自銷，雙方並無進銷貨關

係。又按租賃契約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

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故契約

之約定只要符合上開規定，租賃契約即屬成

立，揆諸合約內容約載租賃標的物、不得私自

將租賃房屋權利全部或一部分出借、轉租等，

其交易性質為單純之租賃關係已表彰甚明，否

則若由各合作店自行經營該店之服飾買賣，各

合作店應自負盈虧，焉有由原告每月計算固定

酬勞支付給合作店之理，是被告認定原告支付

給俊貿公司上開酬勞屬租金之性質，尚無違

誤。同理，傲朵公司之經營模式亦屬自進自銷，

其給付原告按每月包底月營業額抽成比例作

為酬勞，亦屬租金之性質。 

          2.原告主張銷售貨物所得之貨款，係由俊貿公司

自行收收款並保管云云，惟按合作契約書第 3

條載明：第 1年、第 2年每日營業額由甲方（即

俊貿公司）代為收取，於每月結算時扣除 100

萬元，其餘依第 5條第 6款交予乙方（即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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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原處分卷第 57頁〕。業已說明俊貿公司

僅係暫為保管原告每日銷貨所得之貨款，此銷

售所得仍歸屬原告所有，其約定用意係在便利

雙方結帳及保障俊貿公司獲得租金收入，況俊

貿公司既不負擔會計人員薪資，如何能銷貨自

行收款？參照財政部 91 年 6 月 21 日函釋規

定：「……公司於合作店銷售之經營型態雖與

於百貨公司設專櫃銷售之型態類似，且均以合

約約定按銷售額之一定比率支付佣金，惟該公

司於合作店銷售貨物所得之貨款，係由該公司

自行收款，其交易性質應認屬該公司之銷

貨，……應由該公司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交付

買受人。……」查如上所述，原告之銷貨乃存

在於原告與消費者間，而非存在於俊貿公司與

消費者間之事實，故其交易性質應認屬原告之

銷貨，應由原告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

人，此與百貨公司採專櫃銷售貨物之情形自屬

不同。故原告與上揭函釋情形不符，自無法比

照上揭財政部函釋有關百貨公司採專櫃銷售

貨物方式而開立百貨公司統一發票之態樣，甚

為明確。 

          3.原告主張與俊貿公司之合作型態與百貨公司

與專櫃合作之型態相近，惟綜觀本件交易模

式，與百貨公司採專櫃銷售貨物之型態並不相

同，參諸財政部賦稅署 92年 1月 28日台稅二

發字第 0920450761 號函釋意旨「按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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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專櫃銷售貨物者，其交易性質為專櫃供應商

銷貨予百貨公司，百貨公司再銷貨予消費者，

故專櫃銷貨時，開立百貨公司之統一發票交付

消費者。至營業人與另一營業人簽訂合作合約

書，合作經營銷售貨物之案例，如其合作雙方

無進銷貨關係，僅單純為租賃關係，則與百貨

公司採專櫃銷售貨物之型態不同，自不宜比照

百貨公司設專櫃型態之方式開立統一發票。」

亦同此認定，則原告與俊貿公司之合作型態，

核與百貨公司採專櫃銷售貨物之型態不同，自

不宜比照百貨公司設專櫃型態之方式開立統

一發票。本件俊貿公司既不屬百貨公司，亦未

事先向所屬稽徵機關提出申請，均未具備適用

之要件，自不得比照百貨公司設專櫃型態之方

式開立統一發票與消費者，而原告即無彙總開

立統一發票作為俊貿公司進貨憑證之理。 

    （四）茲據被告陳明被告於本院前審言詞辯論時所提出

之「（附件 3）本局核認形穎、俊貿及傲朵間正確

開立發票模式及逃漏稅計算」主要在便於闡明三

方（即原告、傲朵公司及俊貿公司）交易間對於

國家整體稅收之影響效果，又本院前審及最高行

政法院均維持對於本件補徵營業稅額 1,619,048

元之允當性，惟依此交易模式分析對於原告「漏

報銷售額」32,380,952元確是由二部分所構成，

其 一 為 銷 售 貨 物 產 生 之 短 漏 報 銷 售 額

16,553,937元，及原告未自傲朵公司進貨，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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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開立之進項發票 15,827,015 元，而虛報

進項稅額。又原告短漏報營業稅額 1,619,048元，

肇因被告僅就原告依法應開立之銷售發票計算

銷項稅額，卻未就原告依法應取得之進項發票

32,380,952元計算可扣抵之進項稅額 1,619,048

元，計算過程有誤所致。關於漏報銷項稅額部分：

原告應開給消費者銷貨發票之銷售額計

71,410,792元，加上應開立發票予傲朵公司之租

金收入 11,800,000 元，總計應申報銷售額

83,210,792元，應申報銷項稅額 4,160,540 元，

惟原告實際申報銷售額 66,656,855 元（即逕以

俊貿公司開立發票金額扣除支付俊貿公司酬勞

後之淨額開立發票作為俊貿公司之進貨），實際

申報銷項稅額 3,332,843 元，致漏報銷項稅額

827,697 元（4,160,540 元－3,332,843 元）。關

於虛報進項稅額部分：傲朵公司應開給消費者銷

貨發票 27,627,015 元，及應取得原告開立之租

金 11,800,000 元進項憑證，惟傲朵公司卻以上

開 2 項金額相抵後之淨額 15,827,015 元開立發

票予原告作為進項憑證，致使原告虛報進項稅額

791,351元（15,827,015 元×5％）。綜上，從銷項

稅額及進項稅額計算，得出原告確有漏報營業稅

額 1,619,048元（827,697 元＋791,351 元），亦

即國家實質稅收損失 1,619,048元。又查營業人

短報或漏報銷售額致生逃漏營業稅結果之違章

行為，與虛報進項稅額致生逃漏營業稅結果之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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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行為有別，其據以處罰條款不同，又財政部所

訂定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

就此 2款違章行為之裁量規定亦不相同。準此，

本件有關漏稅罰部分應分別按違章行為加以論

處，亦即變更原核定漏稅額 1,619,048元為 2部

分：（1）短漏報銷售額 16,553,937元，漏稅額為

827,697 元，因違反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3 款規

定，仍應裁處 3倍罰鍰 2,483,091 元。（2）虛報

進項統一發票銷售額 15,827,015 元，虛報進項

稅額 791,351元，因違反營業稅法第 51條第 5款

規定，依 94 年 6 月 2 日修正前稅務違章案件裁

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規定，應改處 7倍（無進貨

事實）罰鍰 5,539,457元，合計漏稅罰罰鍰應變

更為 8,022,548元。又此變更裁處後之漏稅罰罰

鍰顯較原審判決罰鍰 4,857,100 元更為不利原

告，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應予維持原核定漏

稅罰罰鍰 4,857,100 元等語，經核並無不合。 

    （五）至原告主張本件法律關係，不論為買賣抑或租賃，

國家並無實質上之稅收損失，原告應就其依法應

取得俊貿公司開立之進項發票 32,380,952 元計

算可扣抵之進項稅額 1,619,048元，是國家並無

實質上之稅收損失云云，然查財政部 89年 10月

19日台財稅字第 890457254號函釋略以，「三……

營業人之進項稅額准予扣抵或退還，應以已申報

者為前提，故營業人違反營業稅法第 51條第 1款

至第 4款及第 6款，據以處罰之案件，營業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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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經查獲後始提出合法進項憑證者，稽徵機關於

計算其漏稅額時尚不宜准其扣抵銷項稅額。四另

有關稽徵機關查獲漏進漏銷之案件，營業人於進

貨時既未依規定取得合法進項憑證，自無進項稅

額可扣抵銷項稅額，故稽徵機關補徵其漏報銷售

額之應納稅額時，尚不宜按進項稅額扣減查獲進

貨金額計算之進項稅額後之餘額核認。」本件既

屬經稽徵機關查獲之漏銷案件，俊貿公司並無開

立租金發票 32,380,952 元與原告，亦無申報及

繳納該筆銷項稅額，則原告未依規定取得合法進

項憑證，自無進項稅額可扣抵銷項稅額之適用，

是原告執此主張，洵屬無據。 

    （六）再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87 年 7 月份第 1 次庭長評

事聯席會議決議意旨：「我國現行加值型營業稅

係就各個銷售階段之加值額分別予以課稅之多

階段銷售稅，各銷售階段之營業人皆為營業稅之

納稅義務人，故該非交易對象之人是否已按其開

立發票之金額報繳營業稅額，並不影響本件營業

人補繳營業稅之義務。」蓋營業稅法之立法精神

即係就各個銷售階段之加值額分別予以課稅，故

應就各銷售階段之營業人單獨論斷，方符合其立

法精神，況營業稅法第 1條、第 2條、第 6條及

第 35 條已明確規定法定納稅義務人，縱國家整

體營業稅收並未短少，各階段之營業人之法定納

稅義務，絕不能由其恣意變更，是論究營業人有

無短漏報，自應就各階段營業行為論斷。本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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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直接銷售貨物給消費者（一個階段）與先銷

售給俊貿公司，再由俊貿公司轉賣給消費者（二

個階段）其間仍存有極大之差異，蓋依一般交易

常情，後階段銷售之營業人通常會再加計其利潤

於價格當中，如此一來自然會產生加值金額，國

家自可從中再獲取因「銷項稅額」減除「進項稅

額」之營業稅，此即不論一階段或多階段課稅，

均可能透過不同階段之加值產致不同的營業稅

稅收結果，故針對國家總體營業稅稅收而言是有

影響的，且基於租稅法定主義，國家之稅制既有

明確規範，納稅主體自不容由營業人任意變更

之，是原告自行安排設計之交易模式，已違反營

業稅法之立法精神，至為灼然。 

    （七）至原告主張其無故意、過失，不應處罰云云，惟

以原告係營業人，應知悉營業人有銷售貨物之行

為時，應依法開立統一發票予實際之買受者（消

費者）；並應取具實際之交易對象憑證，作為進項

憑證；倘有疑義，亦非不得事先向主管之稅捐稽

徵機關查詢明確後憑辦。核其有上揭所指漏報銷

售額及虛報進項稅額情事，致有違反上揭營業稅

法第 51條第 3款及第 5款規定情事，縱非故意，

亦難辭過失之責。原告主張其並無故意、過失云

云，尚難採據。 

    （八）綜上所述，原告起訴論旨，均無可採。被告就銷

項稅額及進項稅額計算，得出原告確有漏報營業

稅額 1,619,048元（827,697元＋791,35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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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查營業人短報或漏報銷售額致生逃漏營業稅

結果之違章行為，與虛報進項稅額致生逃漏營業

稅結果之違章行為有別，其據以處罰條款不同，

依財政部所訂定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

數參考表」，就此 2 款違章行為之裁量規定亦不

相同。準此，本件有關漏稅罰部分應分別按違章

行為加以論處，亦即變更原核定漏稅額

1,619,048 元為 2 部分：（1）短漏報銷售額

16,553,937元，漏稅額為 827,697 元，因違反營

業稅法第 51 條第 3 款規定，仍應裁處 3 倍罰鍰

2,483,091 元。（2）虛報進項統一發票銷售額

15,827,015元，虛報進項稅額 791,351元，因違

反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5 款規定，依 94 年 6 月 2

日修正前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

規定，應改處 7倍（無進貨事實）罰鍰 5,539,457

元，合計漏稅罰罰鍰應變更為 8,022,548元。惟

此變更裁處後之漏稅罰罰鍰顯較原判決罰鍰

4,857,100 元更為不利原告，基於不利益變更禁

止原則應予維持原核定漏稅罰罰鍰 4,857,100

元，並無違誤，訴願決定就此部分予以維持，亦

無不合。原告猶執前詞，訴請如聲明所示，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核與

本件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予

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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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 8 年 1 2 月 3 1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